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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長者對安老院服務 (私院及輪候資助) 的意見 

 
個案一 
長者姓名: 羅婆婆 (82 歲) 
 
背景: 
羅婆婆為單親母親，兒子因為生計三十多年前移居菲律賓，已成家立室。羅婆婆

為獨居長者，她患有心臟病/黃斑點病變/白內障(巳輪候 2 年尚未動手術)，近兩

年多次進出醫院，社協曾轉介她的個案申請陪診服務，但由於長者中心規定申請

長者必須乘搭的士往返醫院，而羅婆婆又沒有出現行動不便的狀況(中心解釋是

沒有使用輪椅)，所以該中心 終認為羅婆婆並不符合申請陪診服務。 
 
入住私型院舍 
由於羅婆婆感到身體健康狀況下降，又未能申請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她 少兩

次向社協幹事表示想申請安老院舍事宜；主因是視力十分模糊，又多次入院治

療，經過多番爭扎和與在港僅有一位親友商量後，她選擇入住在屋邨附近的安老

院舍，她綜援金約為 6200 元，但每月院費要近 8000 元，院費超出綜援約 2 千，

即要動用自己微少的積蓄，而對老人家而言，她們認為少量的積畜是將來以支付

殮葬費的，所以內心感到很不安。 
 
如何應對 
羅女士到目前為止已入住院舍若大半年時間， 初因為經常入院接受檢查，她知

道自己無法自我照顧，雖然內心很難受，也只能接受被別人照顧的現實。直到

近三、四個月，體力逐漸回復，亦已不用使用成人尿片，但院舍仍然收取她每月

６，０００多至８，０００的費用，她不明白，為何每月的收費有那麼大的出入？

負責人解釋因為她的綜援金額根本不夠支付院費的「正價」，需要從尿片費中扣

除之前所欠的；羅婆婆再一次感到壓力，向社協求助。 

 

買位院舍是出路嗎 

社署經常提及長者可以選擇買位院舍以加快享用「福利」的時間，意思就是鼓勵

長者申請輪候買位院舍（即私營院舍，如沒有指定，一般輪候時間為一年左右）

加以減輕經濟負擔，又明顯縮短申請資助院舍的時間（一般超過三年的輪候時間）

社協向安老服務統一評估辦事處個案社工提出「轉隊」時，該名社工卻不太願意，

認為羅婆婆需要親身確認轉隊的決定是否屬實，他再解釋深水埗區的買位院舍質

素跟目前羅婆婆住的院舍差不多，恐怕羅婆婆真的轉院後認為情況沒有改善，所

以希望她能先選定指定院舍，才值得申請轉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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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長者姓名：李婆婆 (90 歲) 

 

背景:  

李婆婆六十多歲申請來港與丈夫團聚，不料與丈夫重逢後事與願違，奶奶亦沒有

善待她；她曾經在公園睡過，幸得有心人協助成功申請公屋，直到目前為止住了

二十多個年頭。李婆婆在港沒有親人，她身軀瘦削，經檢查後是患了骨質疏鬆症，

亦有白內障，雖然十多年前已接受了手術，但更換了的人造晶體似乎又再次失效

了，九旬的李婆婆，腰骨痛得要命，她每天大部份時間都只能躺臥在床上休息，

如是精神好一點就可以起床，或是慢慢推著輪椅背走到屋邨公園和老友記談談

天。社工和探訪她的義工們都很想幫助她，並詢問她為何不申請入住護老院，她

不斷重覆一次出院被安排入住護老院被護理員虐待的經驗，認為一個老人如果沒

有家人照料，院舍的員工是不會善待這些老人的。經過很長時間的陪伴和解釋，

她才願意輪候政府資助的安老院，但因為輪候時間太長，就算李婆婆每天掙扎求

存，輪候政策都不能正視有急切需要長者的需要而彈性作出資源調配，都只能靠

一些教會義工協助購物及定時探訪，而其他正式資助服務亦因為服務人手太多而

不能協助李婆婆減輕生活負擔。 

 

個案三： 

長者姓名：鄭婆婆 (95 歲) 

 

背景： 

婆婆年輕時與丈夫很努力工作，儲了一點金錢更置了自己的物業。除著年紀漸

大，失去工作能力，丈夫十多年前去世，又沒有兒女，因為婆婆不想靠政府生活

所以賣掉樓宇改為租住，面對不斷加租的問題。婆婆雖然沒有長期病患，卻患有

嚴重耳嗚，已起越九旬的她堅持要照顧自己。由於租金升幅實在太厲害，一所套

房已超每月四千元，超過綜的金額；社工近年協助她申請公屋， 近＂上樓＂，

婆婆很高興，終於可以安居樂業；另一方面，卻要面對大年紀為她帶來的挑戰─

─曾經在屋內多次發生點意外，試過站立不穩被熱水燙傷；在梯級之間趺倒；因

為頸部有劇痛在床上動彈不得。社工要替她通知平安鐘服務公司安排送院，又轉

介長者中心社工跟進評估申請輪候院舍服務，但遭拒絕，原因是社工認為她沒有

長期病患及沒有行動不便。 

 

個案四 

長者姓名：     男性  

事主為    年長綜援人士, 因事主年多前因中風而入住北區醫院, 期後因療

養了數個月再入住何文田療養醫院, 事主期後遷入深水埔樂齡護老院,根據事主

提交院方的紀錄副本, 事主繳交了按金 8000 元, 事主對護老院的（食物質素/洗

澡安排/職員態度/電話被偷/使用 DVD）等均有意見, 於 2014 年 2 月 9 日遷入另

一安老院, 事主曾於(8/3/2014)由友人陪同回院, 要求取回其按金(8000 元)。本會



社工吳衛東先生曾與蔡院長通電話, 當時蔡院長表示事主未有事先通知, 以至要

沒收事主 4600 元月租, 惟事主表示離院前一個月巳通知貴院負責人寶儀小姐。 

 

社協提問 

一）安老服務政策制定目的何在？是從長者需要為出發點，還是從整體資源為出

發點？漠視了體弱長者的即時需要？ 

二）目前輪候機制是必須經由統一評估辦事處處理，以ＭＤＳ－ＨＣ問卷評估報

告作為對輪候者是否符合接受長期護理服務的標準；但是不少長者在考慮申請安

老院舍前已經歷很大掙扎，當迫於無奈接受自己需要被人照顧時，卻 少等三年

才能獲得資助院舍的服務，試問長者已步入體弱階段，他們還能等多少個三年？ 

三）社協接觸不少長者個案當有意申請統一評估時，在未被評估時已被社工口頭

拒絕，或提出消極的回應，社工憑一次家訪已經認為長者並不是「需要個案」，

終評估結果是「不合格」申請輪候。社協認為這份評估已沿用１４年，過分著

重身體殘缺的比重，卻忽略了一般退化及缺乏親人照顧所衍生的生活困難，是漠

視了獨居年老人的感受和需要； 

四）安老服務政策認為大部份長者不想入住安老院舍，直指他們的意願是留在社

區安老，只要有適當的社區照顧服務便能達到目的；可是社協亦接觸不少個案申

請社區照顧服務被拒，會以人手不足、輪候時間長、長者拒絕配合中心的行政措

施等理由。政府根本沒有誠意妥善解決安老問題，就院舍宿位數量及社區照顧服

務名額數量均不能滿足老年人口的需要，缺乏長遠人口政策及服務規劃是原凶； 

五）約八成居於私營院舍為領綜援長者，可是對其服務質素都感沒有保障；目前

巡察機制只著重消防安全和人手比例的要求，卻忽略了管理質素的條件，私營院

舍往往因為經營困難而聘請質素欠佳的員工，亦出現虐待長者的情況，長者消極

看待入住護理院舍的需要，實在是扭曲整體院舍服務的真像，對於有良心經營服

務的私營營運商極不公平；社署作為監管機構卻沒有研究作出更積極的監管措

施，是一種疏忽和對保護長者尊嚴的漠視；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建議)： 

一） 檢討輪候機制，要求增加資助宿位及社區照服務名額的時間表，縮短輪

候時間(2014 年 4 月 30 日全港輪候安老院人口為 29450 人, 平均輪候時間為

33 個月, 未來 3 年政府只增建約 2000 個資助宿位)； 

 

二） 落實訂立長遠策略，針對護老行業老化及缺乏吸引力的現像，研究是否

可增加直接向員工提供額外資助增加行業的競爭力。 
 

三） 考慮直接增加住私院長者的綜援金, 現時資助安老院成本為 14000 元, 

尚未計 2000 元宿費, 買位院每宿位成本為 9000 元), 若以此比較私院基層長

者綜援金只有 4000 - 6000 元), 明顯基於成本而造成資助與私院間服務質素

的差別，未能保障長者尊嚴； 

 



四）研究如何加強對買位院舍的資助模式，針對改善質素，減少與資助院舍準則

的差別，保障住客安全及保障長者尊嚴； 

 

 

 

關注精神病康復者權益會: 有關殘疾私營院舍 建議 
1. 評估殘疾人士住宿需要及有關開支，檢討現時住宿服務，包括服務名額及服

務模式； 
2. 增加資助殘疾院舍宿位； 
3. 發牌時要求私營殘疾院舍包含復康元素的活動或訓練，並聘請專業人士註

舍，如社工、護士或職業治療師； 
4. 監察私營殘疾院舍膳食質素及濫收費用問題。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安老服務關注組 
院舍服務關注組 

關注精神病康復者權益會 
2014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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